第三轮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第31项

整改任务完成情况

问题编号：31
问题表述：张掖市部分灌区渠系配置不完善，调蓄工程建设不到位，存在地表水使用量不足与地下水超采的矛盾。
整改目标：完善灌区渠系配套设施，改造干支渠140公里，
进一步提升灌区骨干工程设施配套程度。推进灌区调蓄设施建设，新增地表水调蓄库容1400万立方米，提升灌区供水保障能力。

整改时限：2026年12月31日前
整改实施主体：各县区党委和人民政府，市水务局
整改情况：按照《张掖市水网建设规划》任务要求，各县区制发水网建设规划，聚焦补强灌区骨干供水网络、提升灌区骨干工程设施配套程度，扎实推进马营河、六坝、花寨、上三等大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建设，全面完成项目主体工程建设，累计改建渠道342.121公里，改造渠系建筑物4549座，区域水资源调配能力和供水保障水平有效提升，灌区骨干供水体系进一步完善，为我市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水利支撑。

全面实施水资源优化配置项目，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水平，甘州区酥油口下库、民乐县金山二号水库已完成竣工验收，民乐县小堵麻水库、临泽县小泉湖水库、高台县明水滩蓄水池、甘州区畜牧产业园调蓄池、甘州区沿河调蓄池等调蓄工程已完成下闸蓄水验收，投入试运行。高台县金河湾小型水库，落实资金4144万元，完成投资1941万元。项目实施后，新增地表水调蓄库容3326万立方米，地表水使用量不足与地下水超采的矛盾进一步缓解。同时，加快工程竣工验收进度，强化水利工程运行管理，深入开展水资源紧缺形势及节水法律法规宣传，增强公众节水意识。经各县区自查初验、市级现场复核验收，该问题整改措施已落实，整改目标已实现。
整改结论：已完成整改



